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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62258068]    115年高風險事業單位工安診斷及防災講習計畫  115/3
1、 緣由及目的：
新北市幅員廣大，工商經濟發達，轄內中小型企業因財力、物力及專業人才普遍較為短缺，致整體防災能量不足；此外，針對曾經發生職業災害之事業單位，恐因雇主長期忽略職場防災工作，皆屬轄內易肇災之高風險事業單位。為協助事業單位落實職業安全衛生認知、評估、控制工作，爰訂定「高風險事業單位工安診斷及防災講習計畫」，透過公開招募具備職業安全衛生專業的人員，組成「工安診斷及防災講習專家輔導團(下稱專家輔導團)」，針對轄內事業單位實施工安診斷與防災講習，找出廠（場）內高風險危害因子，並提供具體改善建議及宣導安全規定及危害辨識能力，以強化事業單位職場保護措施能力及避免發生職業災害。
2、 依據：115年度施政方針及勞動監督檢查計畫。
3、 辦理機關：
1、 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2、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下稱勞檢處）
4、 實施方式：
1、 實施對象
本市轄內易肇災之高風險事業單位或曾發生職業災害之事業單位。
2、 由專家輔導團實施高風險事業單位工安診斷與防災講習：
對於上開實施對象之事業單位，藉由專家輔導團入廠對事業單位進行工安診斷，臨場找出廠內高風險危安因子並提供具體改善建議，協助打造優良勞動環境；另依中小企業產業特性及危害類別，臨場進行1小時法令宣導及防災實務講習，以提升勞工安全意識及危害辨識能力，進而預防職業災害。
3、 辦理320場專家輔導團工安診斷（下稱工安診斷）及240場防災實務講習（下稱防災講習），於115年11月30日完成或計畫經費用罄時，並以實際完成場次計費。
5、 實施內容：
1、 專家輔導團資格應具下列條件之一，詳如115年高風險事業單位工安診斷及防災講習專家輔導團招募辦法（附件）：
（一）具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資格，並具備3年以上之安全衛生工作經驗。
（二）具職業安全管理師或職業衛生管理師資格，並具2年以上之安全衛生工作經驗。
（三）具3年以上勞動檢查員工作經歷。
（四）具5年以上於勞動部認可之代行檢查機構，擔任代行檢查員經歷。
（五）任教於大專院校安全衛生相關科系，並具2年以上之教學經驗。
2、 工作事項：
（1） 針對本計畫實施對象實施工安診斷，找出廠內高風險危安因子，提供具體改善建議打造優質勞動環境。
（2） 依事業單位之產業特性和危害類別，進行1小時法令宣導及防災實務講習，提升勞工安全意識及危害辨識能力，預防職業災害。
（3） 實施工安診斷或防災講習前，由勞檢處事先函知事業單位，專家輔導團成員於實施前應先以電話通知事業單位，至事業單位工作場所實施工安診斷或防災講習時，應主動出示識別證件及前項函文副本供事業單位查驗（識別證件由勞檢處製作）。
（4） 實施工安診斷或防災講習時，應使用勞檢處提供之表單，並將現場使用之機械設備、危害性化學品或相關防護措施等拍照留存，若高風險因子已消滅，仍須檢視工作場所是否存在潛在之風險危害，完成後應由事業單位偕同人員或講習與會人員於表單上簽名確認。
（5） 實施工安診斷或防災講習之場次，同日總計上限至多各2場（即每位專家輔導團成員每日至多可安排2場工安診斷及2場防災講習），防災講習之時數需達60分鐘以上。
（6） 實施工安診斷時，需依「臨場工安診斷意見表」之內容，論述該事業單位之診斷過程、缺點及改善建議事項3部分詳細論述。
（7） 實施防災講習時，提供事業單位之講習資料需包含「職災後重返職場復工協助宣導影片」之連結資訊（影片網址：https://ilabor.ntpc.gov.tw/video/content/873479254），並向事業單位宣導；執行期間勞檢處若有增加其他宣導資料，專家輔導團成員仍應配合實施。
（8） 如事業單位屬自營作業者（未聘僱勞工或工作者與雇主具親屬關係），仍應實施該場次工安診斷，並於表單加註說明。
（9） 如事業單位拒絕或無法配合工安診斷或防災講習（如：拒絕進入工作場所、拒絕於表單簽名等），專家輔導團成員不得強制要求事業單位配合，並應於場次清冊中加註說明，且不納入計費場次。
（10） 專家輔導團成員完成對事業單位進行之工安診斷或防災講習，應填具表單全部事項，經事業單位偕同人員簽認，並提出現場照片佐證，由勞檢處查驗屬實者，始列為計費場次。
3、 輔導成果提送:
（1） 按月提送，於每月10號前將上月之提送項目執交勞檢處。
（2） 本年度11月之成果提送須於12月10日前完成提送；計畫經費提前用罄時，不受此限。
（3） 提送項目：場次清冊1份、每場次之臨場工安診斷意見表（附表1）及臨場防災實務講習紀錄表正本（附表2）。
（4） 經勞檢處查驗表單內容有缺漏者，該場次不予計費。
（5） 若發現有不實之情事，該場次不予計費。
6、 實施期間：
115年3月1日至115年11月30日，執行項目期程如下表
執行項目預計期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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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實施地點：
以本市轄內易肇災之高風險事業或曾發生職業災害之事業單位。
8、 經費需求概算表：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金額(元)
	說明

	一
	工安診斷
	場
	320
	1,500
	480,000
	執行工安診斷

	二
	防災講習
	場
	240
	1,000
	240,000
	實施防災講習

	總計
	新臺幣72萬元整(含稅)


9、 預期績效及量化指標：
1、 預期效益為運用專家輔導團入廠（場）實施工安診斷及防災講習，協助事業單位改善缺失，建立職業安全衛生自主管理體系，加深安全意識，達成防災、減災、離災、降災之目標。
2、 本計畫評估之量化指標，係針對320家高風險事業單位實施工安診斷，以及實施240場防災講習，預計可提供3,000位工作者安全講習，並藉由安全衛生設備診斷和觀念宣導，期能提升勞工安全意識及危害辨識能力，預防職業災害。
10、 本計畫經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附件

115年高風險事業單位工安診斷及防災講習專家輔導團招募辦法
1、 依據：115年度施政方針及勞動監督檢查計畫。
2、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下稱勞檢處）。
3、 專家輔導團資格應具下列條件之一：
1、 具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資格，並具備3年以上之安全衛生工作經驗。
2、 具職業安全管理師或職業衛生管理師資格，並具2年以上之安全衛生工作經驗。
3、 具3年以上勞動檢查員工作經歷。
4、 具5年以上於勞動部認可之代行檢查機構，擔任代行檢查員經歷。
5、 任教於大專院校安全衛生相關科系，並具2年以上之教學經驗。
4、 報名日期：
1、 第1階段：即日起至115年4月20日止，預計招募20位專家，本處得視業務需求增加10至20位成員。如招募成員不足或經錄取後因故無法擔任輔導工作者，勞檢處得進行第2階段招募。
2、 第2階段：得依實際需求辦理之。
5、 報名方式：
1、 報名應檢附資料如下：
（一）工安診斷及防災講習專家輔導團申請表。
（二）1吋照片2張（照片背後請寫姓名或提供照片電子檔以製作識別證）。
（三）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四）學經歷證明（影本）。
（五）工作資歷及職業安全衛生相關專業證照（影本）。
2、 參加甄選人員應備妥資料郵寄或親送至勞檢處（220203新北市板橋區華江一路216號1樓），並註明參加工安診斷及防災講習專家輔導團甄選，或可將報名資料以電子檔形式Email至am8141@ntpc.gov.tw辦理報名，並以電話向製造業科承辦人：林先生確認(電話：02-22523299 分機711)。
3、 報名表所蒐集個人資料，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只針對工安診斷及防災講習專家輔導團招募甄選之目的進行蒐集、處理及利用，不做其他用途。
4、 經審視文件合格者，必要時將安排主管以電話進行訪談，經審查資格不符或未獲錄取者，不另行通知亦不辦理退件（現職人員需利用公餘或閒暇時段實施輔導作業，無法配合者請勿送件）。
5、 預計招募專家輔導團成員20人，勞檢處得視輔導業務需求增加10至20位成員。
6、 工安診斷及防災講習專家輔導團任務：
1、 執行對象：
對易肇災之高風險事業或曾發生職業災害之事業單位實施臨廠（場）工安診斷及防災講習工作。
2、 執行期程及工作項目：
依「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115年高風險事業單位工安診斷及防災講習計畫」實施期間及工作事項。
3、 執行地點：
以本市轄區為主，並由勞檢處參考所勾選之地區及其他因素整體考量後指定之。
4、 執行時間：
於事業單位上班時間內安排臨廠（場）診斷及講習（需自備交通工具）。
5、 擔任專家輔導團期間須配合參加職安署及勞檢處所辦理之必要訓練課程（如專家輔導團職前訓練與工作業務檢討會議等）。
6、 參與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下稱職安署）及勞檢處辦理相關工安宣導活動，如工安週職場健康促進活動、工安成果分享、交流觀摩會、各項防災宣導會及座談會等。
7、 輔導費用：
1、 工安診斷及防災講習專家輔導團均為無給職，勞檢處亦無提供公務車供成員使用，且成員需自備交通工具、數位相機、文書處理電腦等工具。
2、 專家輔導團成員每完成工安診斷1場次核給輔導費新臺幣（下同）1,500元，完成防災講習1場次核給講習費1,000元。
3、 為保障專家輔導團成員服務期間安全，勞檢處將提供團體保險。
8、 基本行為規範：
工安診斷及防災講習專家輔導團成員不得推介廠商或親友干預受診斷及講習單位的業務或人事，亦不得假借職務之權力、方法或機會意圖本人或第三人不當利益等影響勞檢處形象之行為，經確認屬實，勞檢處得隨時終止聘任。
9、 招募流程：（當年服務證須於115年12月20日前寄回）



填寫表格
備齊文件送審
資格審查
通知錄取
編製名冊
送交辦理單位
參加職前訓練
發放服務證
臨廠辦理

10、 聯絡方式：
承辦人：林先生；電話：02-22523299；分機711
傳真：02-22523770，電子郵件：am8141@ntpc.gov.tw


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職業工安診斷及防災講習專家輔導團申請表
	※編號
(勿填)
	
	※組別
	製造業
	初次參加
	年
	照 片

	姓名
	
	□男
□女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E-mail
	
	

	現住地址
(請填郵遞區號)
	戶籍地：
通訊地：

	聯絡電話
	公：
	私：
	手機：

	現職
(若無，免填)
	
	職稱
	

	學歷
	
	學科系
	

	緊急聯絡人
	                     關係  
	緊急聯絡電話
	

	經歷
	(請填寫職業安全衛生相關工作經驗)

	相關證照
（證書）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職業安全管理師     □職業衛生管理師
□工礦衛生技師        □職業安全衛生技師   □其他          

	希望之勤務地區
(確切之勤務地區由勞檢處指定)
	□土城區 □三峽區 □鶯歌區 □樹林區 □中和區 □永和區 □板橋區 □新莊區
□泰山區 □林口區 □五股區 □八里區 □蘆洲區 □三重區 □淡水區 □三芝區
□新店區 □深坑區 □汐止區 □瑞芳區 □石門區 □金山區 □萬里區 □平溪區
□雙溪區 □貢寮區 □烏來區 □石碇區 □坪林區

	專長業別
(可複選)
	□製造業
	□石油化工業
	□化學品製造業
	□電路及管道業
	□紡織業

	
	□農林業
	□運輸倉儲業
	□其他                   

	審核結果
	□錄取     □不錄取（由勞檢處勾選）


· 如欲報名者，請將本表填妥，檢附1吋照片2張、學歷證明、身分證及其相關證照（考試及格證書、技術士證、結業證書等）影本逕寄至220203新北市板橋區華江一路216號1樓（勞動檢查處製造業科）註明參加工安診斷與防災講習專家輔導團。
· 經審視文件完整者，必要時將安排主管以電話進行訪談，資格不符與未獲錄取者，恕不另行通知亦不辦理退件。
· 若有其他問題，歡迎來電洽詢TEL:02-22523299分機711林先生。
· 

	115年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工安診斷及防災講習專家輔導團基本行為規範
本人           擔任115年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工安診斷及防災講習專家輔導團期間，願意恪遵工安診斷及防災講習相關作業規定及行為規範，並不得有下列行為：
1.接受受防災診斷及防災講習單位之饋贈或餐宴。
2.洩漏工安診斷及防災講習單位有關技術、設備、經營、財務等祕密。
3.推介廠商、親友，干預受事業單位業務或人事。
4.與受防災診斷及防災講習單位發生直接或間接財務關係。
5.破壞受工安診斷及防災講習單位勞資和諧。
6.利用防災診斷及防災講習評鑑職權，擅自強迫受事業單位為己或特定之人(法人或自然人)擔任顧問、代書或工程改善業務等(免費提供除外)。
7.委由他人代理執行工安診斷及防災講習任務。
8.製作不實的工安診斷及防災講習資料。
9.主動要求受事業單位接送至指定位置，或要求代付車資等不當行為。
10.所製作之各項工安診斷及防災講習報告品質低劣，經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糾正仍無明顯改善者，以致影響受工安診斷及防災講習單位應有權益者或致評鑑結果有不公者。
11.洩漏接受工安診斷及講習單位之工安診斷及防災講習結果。
12.利用職務之便關說或請託。
13.涉及本身及家族之利害者應行迴避。
14.本計畫之相關資料、報告、照片及圖片等私自移作其他商業用途。
本人如違反上述之行為，願意接受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取消本人專家輔導團資格及相關處分，並不得參與本計畫任何活動。如涉及不法願自行承擔，概與本計畫無涉。
立 約 人：                            (簽章)
戶籍地址：
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15年度職安專家輔導團   臨場工安診斷意見表

	事業單位名稱
	

	事業單位地址
	新北市

	工安診斷日期
	115年   月   日
	統一編號
	

	專家人員
	

	專家人員綜合意見

	診斷過程：





缺點：





改善建議：










	事業單位會同人員簽名
	
	專家簽名
	


備註：【診斷過程、缺點及改善建議】3部分皆需完整填寫，表格可再自行添增附表1



	編號1：

	

	診斷過程、缺點、改善建議之照片及說明：

	編號2：

	

	診斷過程、缺點、改善建議之照片及說明：




	編號3：

	

	診斷過程、缺點、改善建議之照片及說明：

	編號4：

	

	診斷過程、缺點、改善建議之照片及說明：


備註：表格如不敷使用可依此格式自行添增

	115年度職安專家輔導團臨場工安診斷意見表（撰寫範例）

	事業單位名稱
	

	事業單位地址
	新北市

	工安診斷日期
	115年   月   日
	統一編號
	

	專家人員
	

	專家人員綜合意見

	診斷過程：
請描述如何診斷該事業單位，診斷的過程及方法為何，並予以紀錄工作場所人數，主要之生產類別及作業型態，主要生產機械設備名稱(如有化學品或有機溶劑作業，請說明主要化學品或有機溶劑使用量及存放量等資訊)。


缺點：
請依現場診斷結果，詳列涉違反職安法規的相關缺失及可能發生的潛在危害風險。



改善建議：
請依現場診斷結果、缺失及潛在危害風險，提供具體改善建議。除現場設施設備外，如有工程控制或職安管理面的行政控制措施或作為，亦於此部分提出。（另提供改善建議撰寫實例供參）




	事業單位會同人員簽名
	
	專家簽名
	


備註：【診斷過程、缺點及改善建議】3部分皆需完整填寫，表格可再自行添增

	
編號1： 

	此部分請提出診斷過程、缺點、改善建議之相關佐證照片

	診斷過程、缺點、改善建議之照片及說明：此部分請對於上開照片內容詳予說明

	編號2： 

	此部分請提出診斷過程、缺點、改善建議之相關佐證照片

	建議改善事項照片及說明：此部分請對於上開照片內容詳予說明


備註：表格如不敷使用可依此格式自行添增附表2

	

115年度職安專家輔導團    臨場防災實務講習紀錄表

	事業單位名稱
	

	事業單位地址
	新北市

	防災講習日期
	115年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至少需60分鐘)

	講師人員
	

	講習項目

	一、職災後重返職場復工協助宣導影片（網址：https://ilabor.ntpc.gov.tw/video/content/873479254 或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iZWnAPLdew ）
二、






參加人員（請於下表格簽名）：
	
	
	
	
	

	
	
	
	
	

	
	
	
	
	

	
	
	
	
	

	
	
	
	
	




	講師簽名
	




	編號1：

	


	現場講習之說明及照片：

	編號2：

	


	現場講習之說明及照片：




	編號3：

	


	現場講習之說明及照片：

	編號4：

	


	現場講習之說明及照片：


備註：表格如不敷使用可依此格式自行添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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